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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津市民张原（化名）在某第三方订票平台花4000多元预
订了一张国际机票，下单后仅1分钟发现误将原本需订的6月行程选
成了7月。因该国际机票页面显示为48小时内出票，并非即时出票产
品，张原立即联系平台，要求停止出票并退单。“当时机票未出，航司尚
未收到票款，理论上平台为我办理退款不会产生损失。”

然而，平台并未及时为其办理退款。半小时后，机票出票。按照
航司规则，该机票不退不签转，张原只能遭受全额损失。张原认为，航
空公司不退不签转的政策属于“霸王条款”，对平台不及时处理其退票
申请也无任何举措。他计划向民航局消费者事务中心投诉，并考虑通
过法律途径维权。

近年来，由机票退改费引发的争议频出。多名消费者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自己曾被订票平台坑过，退改签手续费高得吓人，距离起飞日
还有几个月的机票，想要退改可能要付出一半机票费用的代价，很不
合理，有时甚至航班取消也要收手续费。还有一些平台利用民航局未
制定统一退改费用标准的空隙，在航空公司之外另设苛刻的退改签政
策，收取高额手续费，消费者一不小心就踩了坑。

机票退改签政策为何频惹争议？

前不久，北京的李先生计划和
家人在 6 月前往泰国普吉岛度假，
在某第三方订票平台购买了 4 张 6
月 15 日从北京直飞普吉岛的往返
机票，总价 1.2 万余元。后来，李先
生的孩子生病住院，医生建议短期
内孩子不宜长途旅行。李先生只能
退掉机票，此时距离航班起飞还有
两个半月。李先生在平台提交退票
申请后，发现有8000多元被作为手
续 费 扣 除 ，退 票 扣 费 比 例 高 达
66.7%。

李先生感到不解，咨询平台客
服。对方回应，退票费依据航空公
司规定收取，他们无法随意更改。
李先生要求查看航空公司退票费的
具体规定及计算方法，客服未能及
时提供。

随后，李先生联系航空公司。
对方解释，他们与该平台有合作，退
票费按照合作协议及行业惯例收
取，具体扣费解释需由平台负责。

为什么机票退改费用频惹争
议？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教授许
凌洁介绍，机票销售一般分为直销
（航司官网、App、电话等）、分销（以
OTA在线履行代理平台，其他第三
方平台以及其他销售代理商代理销
售机票）。退改费争议包括：高额退
改手续费比例不合理；退改规则不
透明且表述模糊，平台常将退改规
则隐藏在冗长格式条款中，消费者
难以注意。国际航线退改规则更为
严苛，叠加平台服务费后费用更高，
但对消费者往往缺乏清晰的费用构
成说明。

许 凌 洁 分 析 ，第 三 方 平 台
（OTA）通过加收退改手续费或“退
高买低”操作赚取差价，部分平台甚
至将退改费作为主要利润来源；航
司对第三方平台销售代理协议的履
行监管不足；行政监管主体对第三
方平台销售方监管不足；部分平台

未直接对接航司系统，退改需经多
层代理商，流程复杂且透明度低。

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副
秘书长李志宏认为，在平台销售的
情况下，或存在平台上的销售代理
人过滤航空公司退改政策的情况，
目前国内航空公司均开设了便利的
咨询确认渠道，消费者如果有疑问
可及时向航空公司投诉，航空公司
会通过与销售代理人之间的合同进
行约束，平台也应当履行电子商务
法以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
理规定》的义务。

李志宏还提到，目前主要矛盾
是旅客在购买机票时自愿选择了特
定航空服务产品，也勾选了相应的
运输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但发生
纠纷时往往声称“不了解内容”，或
者事后对勾选的内容提出反悔，长
此以往将无法形成稳定的运输合同
预期，对于遵守运输条件和客票使
用条件的旅客也不公平。

退改费频惹争议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关于
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规
定，航空公司要合理确定客票退改
签收费标准，退票费不得高于客票
的实际销售价格。要制定机票退改
签收费“阶梯费率”，即根据不同票
价水平和时间节点等，设定合理的
梯次收费标准，不能简单规定特价
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同时规定，
OTA平台、销售代理企业不得擅自
更改航空公司的退改签收费标准，
严禁在退改签收费标准之外向旅客
加收额外费用。

从实践中看，不同航空公司目
前并未设置统一的机票退改标准。
有时即使是同一航空公司的不同航
班，退改规则也可能存在差异。因
此，有消费者呼吁，应当设立统一的
机票退改标准，根据起飞时间远近
划定阶梯退改票价。

受访专家认为，从航空业发展
现状和规律来看，尚不需要设置统

一的退改标准。
李志宏介绍，航空运输业是充

分竞争的行业，为广大旅客或者潜
在航空旅客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
航空服务产品，才更加符合市场规
律和旅客根本利益的发展方向。在
服务需求多样化的背景下，强行设
立统一的机票退改标准，并不一定
符合旅客的利益。

“如果机票价格足够便宜，大部
分旅客可以接受不能退改签或者收
取较高退改费用的使用限制，这体
现了权利义务的对等，保证了航空
运输市场上始终存在满足价格敏感
客户需求的低价产品；如果强行要
求这样的产品与全价票适用同样的
退改标准，最终会导致这些低价产
品消失，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李志
宏说。

许凌洁认为，机票退改签属于
机票使用条件，价格内其实就包含
退改签规则。普通报价机票退改签

限制少，优惠机票则有限制，这体现
了价格所蕴含的客票权利义务，符
合市场规律。而且，退改签收取的
费用是对航空公司销售行为及合同
变更成本的弥补。不同航空公司管
理成本和运行成本不同，若统一标
准，难以兼顾各航司差异。

许凌洁告诉记者，民航局此前
关注到部分航空公司退改签费用
过高侵犯消费者权益并下达通知，
几大航空公司也已作出调整。如
实施“阶梯费率”退改，即根据退票
时间距离航班起飞的时间长短，设
定不同的退票费率。旅客办理自
愿退改手续的时间段不同、航位等
级不同，退改手续费收费标准也不
同。各家航空公司退改签新规实
施，大幅降低自愿退改费用。国
航经济舱各舱位退改手续费降低
了 5％至 25％，东航、南航经济舱
各舱位的退改手续费降幅达4％至
5％。

落地“阶梯费率”

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机票
退改规则，避免此类消费争
议频繁发生？

李志宏建议，对于航空
公司，除了完善“通用运输条
件”，明确旅客自愿退改、非
自愿退改的认定标准、办理
程序、异议程序等内容外，还
要特别关注特殊运输产品相
配套的“专用运输条件”，尤
其是特价机票对应的退改签
限制条件，要完整告知旅客
并提示旅客阅读并接受后方
可订票。

旅客要关注自己购买的
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航班、同
一航班不同舱位对应的服务
以及限制条件，在众多的航
空运输产品中挑选适合自己
的机票，如果航空公司的告
知是充分的，旅客在有多种
运输产品可以选择的情况
下，自愿购买了限制条件较
为严苛的特殊运输产品，则
应严守合同，依据合同约定
行使权利，提出异议之前咨
询专业航空律师，不得采取
极端手段“维权”而危害航空
安全或扰乱航空运输秩序。

“还应加大航空法宣传
力度，普及航空旅行常识，强
化民航行政调解、行业协会
调解、专业机构调解、社会调
解等功能，促进理性维权，从
源头化解矛盾。”李志宏说。

受访专家建议，第三方
订票平台在销售机票时，应
该清晰、全面、准确地展示客
票使用条件，尤其是退改签
规则等重要信息，可制定统
一的信息展示标准，规范平
台信息披露格式和内容，确
保消费者在购票前充分了解
相关权益和限制；同时要规
范票价标注方式，杜绝将机
票与其他产品打包后虚高票
价的行为。

来源：新华网

航司规则透明化


